拉萨市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12年5月31日拉萨市人民政府第39号令公布 2026年
5月15日拉萨市人民政府第82号令修订）

《拉萨市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已经2026年4月23日拉萨市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月7月1日起施行。
                   

第1条 为了加强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保障旅馆业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旅馆业的治安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旅馆，是指向社会公众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包括宾馆、饭店、旅店、公寓式酒店、客栈、招待所、家庭式旅馆、电竞酒店、乡村（旅游）民宿以及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度假等经营场所。
第3条 公安机关是本市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旅馆业治安管理相关工作。
第4条 旅馆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治安管理工作。
第5条 开办旅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对经营场所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2） 旅馆与其所在建筑物中的非旅馆部分之间有隔离设施；
（3） 客房区为独立区域，与旅馆内的娱乐、商业等附属服务设施分隔；
（4） 出入口、通道、电梯及其他公共区域安装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采集设备；
（5） 有符合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要求的设备设施；
（6） 有旅客财物、行李保管室或者保险箱（柜）以及其他治安防范设施；
（7）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6条 旅馆业实行特种行业许可制度。
申请开办旅馆的，申请人应当向开办旅馆所在地的县（区）公安机关申请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不得擅自从事旅馆经营；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应当在许可范围内从事旅馆经营。
第7条 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 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2） 营业执照；
（3） 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租赁使用证明；
（4） 旅馆客房数量、床位数量，旅馆方位图及其内部平面图；
（5） 旅馆治安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 旅馆治安保卫负责人、治安保卫人员、登记验证人员的基本情况；
（7）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8条 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实行告知承诺制。
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的方式办理。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第9条 公安机关应当制作《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告知承诺书》（以下简称《告知承诺书》）。《告知承诺书》应当包含告知事项和承诺事项。
申请人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时，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告知承诺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行政审批的主体和依据、许可条件、应当提交的材料、承诺内容、承诺的效力及不实承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第10条 申请人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的，应当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已知晓告知事项、已符合旅馆开办条件及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等。
公安机关收到申请人签署的《告知承诺书》和相关材料后，应当当场审核。对符合基本条件（包括已办理商事登记、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到场，下同），且当场提交审批所需全部材料或者《告知承诺书》中作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审批所需全部材料承诺的，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现场制作发放《特种行业许可证》。对不符合基本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当场告知原因。
公安机关在收到审批所需的全部材料后七个工作日内，应当通过资料核对、现场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真实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
第11条 申请人不符合告知承诺制适用条件的或者申请人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根据旅馆开办条件，对旅馆进行实地核查。经核查符合条件的，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制作发放《特种行业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审批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12条 旅馆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等许可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许可事项变更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变更手续。
因翻修、改造、扩建、合并等原因改变原有开办条件的，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重新进行核查。
第13条 旅馆迁移地址的，应当向新址所在地公安机关重新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14条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15条 旅馆停业、歇业的，应当在停业、歇业的三日内向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备案。
第16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 落实治安管理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2） 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组织工作人员接受治安防范知识和技能培训；
（3） 建立旅客验证登记制度，按照规定设专人查验旅客身份证件，并录入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4） 建立会客登记制度；
（5） 及时制止违反旅馆治安管理制度的行为；
（6） 保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在旅馆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图像信息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
（7） 对旅客遗留的财物妥善保管；无法归还原主的，送交公安机关；
（8） 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公务；
（9）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旅馆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咨询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17条 旅馆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向公安机关报送入住的境外旅客住宿登记信息。
第18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旅客个人信息和视频监控等信息。
旅馆应当确保客房内没有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
第19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强迫他人接受住宿服务；不得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条件；不得为违法犯罪行为人通风报信、包庇、纵容或者隐瞒违法犯罪活动。
第20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发现住宿旅客携带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应当制止其带入住宿区域。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发现下列情况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1） 有违法犯罪嫌疑人和被公安机关通缉的人员住宿的；
（2） 住宿旅客携带反动宣传物品、淫秽物品、毒品等违禁物品的；
（3） 旅客使用已过期的身份证件或者有伪造、涂改身份证件等情形的。
第21条 旅客住宿时应当按照规定持合法有效证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遵守旅馆的治安管理规定。
第22条 县（区）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 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并落实治安管理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
（2） [bookmark: bookmark730]对旅馆进行治安检查；
（3） 建立旅馆治安管理档案；
（4） 建立旅馆业治安不良信息记录制度；
（5） 依法及时查处发生在旅馆的违法犯罪行为；
（6） 组织指导旅馆开展治安防范知识培训，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7） 依法履行其他职责。
第23条 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旅馆进行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和县（区）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当场检查，并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公安机关对旅馆进行日常执法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不适用前款规定。
公安机关依法开展检查，应当避免或者减少对旅馆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24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公安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予以警告，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由原作出许可决定的公安机关予以撤销，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请。
第25条 申请人在《告知承诺书》中作出按规定时间提交审批所需全部材料承诺，逾期未提交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
公安机关通过资料核对、现场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真实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26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擅自从事旅馆经营的，由县（区）公安机关予以取缔，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处罚。
第27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涂改、倒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特种行业许可证》的，由县（区）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处罚。
第28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29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30条 本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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